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事業自行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整治費優惠費額申請表 (WM-15) 

□新申請    □許可變更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事業名稱(繳費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管制編號： 

營利事業登記地址：  
代表人姓名  

事業通訊地址：  
承辦人姓名  承辦人聯絡電話  
承辦人傳真  承辦人電子信箱  
本公司同意上述通訊方式通知補件等相關事宜 

產出附表二所列廢棄物機構 自行處理或再利用機構 
事業名稱  事業名稱  
事業地址  事業地址  
負責人  負責人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管制編號  管制編號  

物質種類代碼  
是否同意處理或再

利用左列廢棄物 
處理：□是□否 
再利用：□是□否 

整治費申報 
廢棄物代碼  

自行處理或再利用

許可廢棄物代碼  
每月許可量

(公噸)  

許可有效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茲聲明本申報書

及附件均據實填

報且無偽 

（請蓋公司圖章及代表人章） （請蓋公司圖章及代表人章） 

應附資料 

□繳費人與所屬其他分廠為同一法人之相關證明文件 

  (□工廠登記資料□其他______________) 

□事業廠內自行處理或再利用核准文件(□繳費人與所屬其他分廠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繳費人同一法人其他分廠(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之證明文件□其他____________) 

□切結書 
說明： 
1. 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第九條之一規定，繳費人所產出之附表二所列廢棄物，送至同一法人其他分廠(場)進

行處理或再利用者，得檢具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或事業自行處理事業廢棄物許可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經審查核定日後以該項廢棄物整治費費額百分之五十申報繳納整治費。 
2. 申請優惠費額者，需檢附繳費人與所屬其他分廠為同一法人之檢附證明文件(如工廠登記資料等)、事業廠內自行處理或再

利用核准文件以及切結書等相關資料。 
3. 事業廠內自行處理或再利用認定須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事業處理其所屬同一法人之其他分廠(院)所產生之事業廢

棄物者，視為事業自行處理；或事業將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供作廠內或同一法人其他分廠內用於產生能源者，視為廠內自

行再利用。並需檢附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或相關核准文件。 
4. 繳費人經環管署審查核可資格後，於整治費申報時僅須將資格核定結果（許可函）上傳至整治費申報系統佐證資料區，該

季整治費申報依環管署審理核定結果適用優惠費額。 
5. 繳費人依規定申請優惠費額資格，於中央主管機關未核定前，應依收費辦法第 3 條及第 4 條繳納整治費，不得自行計算優

惠費額後扣抵金額。 
6. 金額單位計算至元為止，以下無條件進位。 

  修訂日期：民國 112 年 8 月 22 日 



切結書 
 

OOOO 股份有限公司 OO 廠（統一編號：OOOOOOOO 管制編號：

OOOOOOOO）下稱本公司（廠））欲依法向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申請「事

業自行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整治費優惠費額」，所提出之申請文件內容若

有不實或與事實不符，願負刑事及行政法上之一切法律責任，並同意就本

公司（廠）申請優惠費額款項無條件返還貴署； 

以上聲明經本公司（廠）確認無誤，特立此書為證。 

 

此致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 

 

公司（廠）名稱：  

公司（廠）統一編號： 

公司（廠）登記地址：  

公司（廠）代表人：  

（請蓋公司（廠）大印及代表人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